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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 

一、 划定（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 4 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3 年 11 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3 年 6 月）； 

（7）《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10 年 1 月）； 

（8）《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 10 月）； 

（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 

（10）《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2015 年 4 月）； 

（11）《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 号）； 

（12）《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

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 

（1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

电发【2019】39 号）； 

（14）《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2012 年 1 月）； 

（15）《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12 年 3 月）； 

（16）《福建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5 年 8 月）； 

（17）《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3 月）； 

（18）《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

区规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 

（19）《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转发<福建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东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

通知>》； 

（20）《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 



（21）《福建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闽政办【2014】98 

号）； 

（2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六条措施

的通知》（闽政【2014】44 号）； 

（23）《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计划(2016-

2020 年)的通知》（闽政【2016】29 号）； 

（24）《福建省生态功能区划》（2010 年）； 

（25）《福建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调整工作方案》（闽政办【2017】80

号）； 

（26）《福州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2017 年）； 

（27）《闽侯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2 年）。 

二、划定（调整）范围 

本次《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划定（调整）范围包括除

福州市高新区外的闽侯县境内所有乡镇和街道，具体包括：廷坪乡、洋里乡、大

湖乡、小箬乡、白沙镇、荆溪镇、甘蔗街道、上街镇、南通镇、祥谦镇、尚干

镇、青口镇、鸿尾乡和竹歧乡。 

三、相关术语 

（1）畜禽 

包括猪、牛、鸡等主要畜禽，其他品种动物由各地依据其规模养殖的环境影

响确定。 

（2）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 



具体参照《福建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闽政办【2014】98 

号）。 

（3）禁养区 

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

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四、划定（调整）方案 

1、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 

（1）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保护区及飞凤山水厂水源

保护区：飞凤山取水口上游 3000 米至下游南港洪塘大桥上游 200 米及其沿岸外延

530 米陆域；北港闽侯荆溪镇永丰村桥头浦里排涝站至旧洪山桥水域以及北岸外延

至甘洪路至以东 500 米闽侯县境内陆域。 

（2）福州城门水厂、福清闽江调水工程地表水源地保护区：城门水厂取水口

上游戏 2000 米至下游乌龙江大桥断面两侧外延 530 米闽侯县境内陆域。 

（3）闽侯县自来水公司水源保护区：闽江闽侯县自来水厂叶洋泵站取水口上

游 3000 米至下游 300 米水域两岸外延 700 米陆域范围。 

（4）上街镇清源水厂侯官水源保护区：上街镇青源水厂侯官取水口上游 2000

米至下游 300 米水域两侧外延至堤坝外侧 500 米范围内。 

（5）上街镇青源水厂溪源宫水源保护区：溪源宫取水口上游 2000 米至下游

拦水坝两侧外延至一重山脊范围外延 500 米范围内。 

（6）祥谦镇三溪口水库水源保护区：含水库的整个汇水流域及外延 500 米范

围内。 



（7）南通镇方山水库水源保护区：含水库的整个汇水流域及外延 500 米范围

内。 

（8）白沙镇溪坪水库水源保护区：含水库的整个汇水流域及外延 500 米范围

内。 

（9）闽清白石坑水厂、塔山水厂水源保护区：车山府断面至新取水口下游

200 米水域及其左侧外延至峰福铁路以东 500 米陆域范围闽侯境内陆域。 

（10）闽清县东桥镇、下祝乡生活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外延 500 米闽侯境内陆

域； 

（11）福清市镜洋镇十八重溪水库水源保护区外延 500 米闽侯境内范围； 

（12）永泰县塘前乡水厂水源保护区外延 500 米闽侯境内陆域； 

（13）闽侯县境内各乡镇、村庄生活饮用水源汇水区及其外延 500 米范围闽

侯境内陆域。 

2、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闽侯烟垅蟒蛇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缓冲区用地范围及周边 500 米区域为畜禽

养殖禁养区。 

3、风景名胜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包括：十八重溪风景名胜区用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范围。 



4、城镇建成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城镇建成区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包括青口镇、尚干镇、祥谦镇、南通

镇、上街镇、竹岐乡、鸿尾乡、荆溪镇、甘蔗街道、白沙镇、大湖乡、洋里乡、

廷坪乡、小箬乡。 

5、重要地表水体功能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 

（1）闽江干流两侧外延 1000 米范围内区域，闽江支流两侧外延 500 米范围

内区域，包括源里溪（穆源溪）、大目溪、井下溪、小目溪、荆溪、中房溪、溪源

溪。 

（2）乌龙江干流两侧外延 1000 米范围内区域，支流两侧外延 500 米范围内

闽侯境内区域，包括陶江及大樟溪。 

（3）敖江上游支流黄埔溪、文山岗溪、日溪及华林溪两侧外延 500 米范围内

闽侯境内区域。 

6、主要交通干线两侧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 

主要交通主干道两侧 500 米范围内区域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合福

铁路、峰福铁路、昌福铁路闽侯段；福银高速、京台高速、沈海高速公路闽侯

段；324 国道、316 国道、324 国道与 316 国道连线闽侯段。 

 

 



表 1 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方案 

 名称 范围 依据 
面积 

（km2） 

备注 

1 

饮 用 水 源

地 保 护 区

范 围 内 畜

禽 养 殖 禁

养区 

（1）福州市西区、北区水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保护区

及飞凤山水厂水源保护区：飞凤山取水口上游 3000 米至下

游南港洪塘大桥上游 200 米及其沿岸外延 530 米陆域；北

港闽侯荆溪镇永丰村桥头浦里排涝站至旧洪山桥水域以及

北岸外延至甘洪路至以东 500 米闽侯县境内陆域。 

（2）福州城门水厂、福清闽江调水工程地表水源地保护区：

城门水厂取水口上游戏 2000 米至下游乌龙江大桥断面两侧

外延 530 米闽侯县境内陆域。 

（3）闽侯县自来水公司水源保护区：闽江闽侯县自来水厂

叶洋泵站取水口上游 3000 米至下游 300 米水域两岸外延

700 米陆域范围。 

（4）上街镇清源水厂侯官水源保护区：上街镇青源水厂侯

官取水口上游 2000 米至下游 300 米水域两侧外延至堤坝外

侧 500 米范围内。 

（5）上街镇青源水厂溪源宫水源保护区：溪源宫取水口上

游 2000 米至下游拦水坝两侧外延至一重山脊范围外延 500

米范围内。 

（6）祥谦镇三溪口水库水源保护区：含水库的整个汇水流

域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 

（7）南通镇方山水库水源保护区：含水库的整个汇水流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闽政文【2002】323 号； 

闽政文【2014】145 号； 

闽政文【2007】419 号； 

闽政文【2017】48 号； 

闽政文【2018】92 号； 

闽政文【2003】260 号； 

闽政文【2007】212 号； 

闽政文【2012】35 号； 

闽政文【2013】323 号。 

139.10 

 



 名称 范围 依据 
面积 

（km2） 

备注 

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 

（8）白沙镇溪坪水库水源保护区：含水库的整个汇水流域

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 

（9）闽清白石坑水厂、塔山水厂水源保护区：车山府断面

至新取水口下游 200 米水域及其左侧外延至峰福铁路以东

500 米陆域范围闽侯境内陆域。 

（10）闽清县东桥镇、下祝乡生活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外延

500 米闽侯境内陆域； 

（11）福清市镜洋镇十八重溪水库水源保护区外延 500 米闽

侯境内范围； 

（12）永泰县塘前乡水厂水源保护区外延 500 米闽侯境内

陆域； 

（13）闽侯县境内各乡镇、村庄生活饮用水源汇水区及其外

延 500 米范围闽侯境内陆域。 

2 

自 然 保 护

区 范 围 内

畜 禽 养 殖

禁养区 

闽侯烟垅蟒蛇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缓冲区的用地范围及周

边 500m 区域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1.00 

由于闽侯烟垅蟒蛇自然

保护区总体规划尚处于

调整阶段，本次暂以原

规划用地范围进行核算 

3 

风 景 名 胜

区 畜 禽 养

殖禁养区 

十八重溪风景名胜区用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50.22 

 



 名称 范围 依据 
面积 

（km2） 

备注 

4 

城 镇 建 成

区 范 围 内

畜 禽 养 殖

禁养区 

城镇建成区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包括青口镇、尚干镇、

祥谦镇、南通镇、上街镇、竹岐乡、鸿尾乡、荆溪镇、甘蔗

街道、白沙镇、大湖乡、洋里乡、廷坪乡、小箬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335.00 

由于大湖乡、洋里乡、

廷坪乡、小箬乡城镇规

划尚在编制中，本次划

定方案统计面积不包括

以上四个乡镇的规规建

成区，待以上四个乡镇

规划完成后另行核算。 

5 

重 要 地 表

水 体 功 能

区 范 围 内

畜 禽 养 殖

禁养区 

（1）闽江干流两侧外延 1000 米范围内区域，闽江支流两侧

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包括源里溪、大目溪、井下溪、小

目溪、荆溪、中房溪、溪源溪； 

（2）乌龙江干流两侧外延 1000 米范围内区域，支流两侧

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包括陶江、大樟溪； 

（3）敖江上游支流黄埔溪、文山岗溪、日溪、华林溪两侧

外延 500 米范围内闽侯境内区域。 

《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福建省水功能区划》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猪养殖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六条措

施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

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计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 

168.40 

 

6 

重 要 交 通

干 线 畜 禽

养 殖 禁 养

区 

主要交通主干道两侧 500 米范围内区域。包括：合福铁路、

峰福铁路、昌福铁路闽侯段；福银高速、京台高速、沈海高

速公路闽侯段；324 国道、316 国道、324 国道与 316 国道

连线闽侯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140.94 

 

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总面积 835.10km2 



附图 

（1）闽侯县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2）闽侯县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3）闽侯县城镇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不含大湖乡、洋里

乡、廷坪乡、小箬乡） 

（4）闽侯县重要地表水体功能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5）闽侯县重要交通干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6）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总体分布图 

 



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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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图 例

风景名胜区禁养区

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N

0 10Km5Km



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城镇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不含大湖乡、洋里乡、廷坪乡、小箬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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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重要交通干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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